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
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深环龙华责改字〔2023〕DL17号

当事人名称:深圳市******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姓名：**
营业执照注册号：91440300*********
地址/住址：深圳市福田区************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3年3月15日对你（单位）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（单位）实施了以下环境违

法行为：在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区大道福东龙华府旁深铁珑境（一期）幕墙及系统门窗工程 2

标，未经环保部门审批，擅自夜间超时施工（塔吊作业）

以上事实，有调查询问笔录、现场检查勘验笔录、现场照片（图片/视频），以及当事人提供的

身份证复印件、法人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为凭。

你（单位）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依据《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七十七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。

现责令你单位立即停止未经审批的超时施工行为。

如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应依法直接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则对该行为的处罚不以整改结果为前提

条件。

若你（单位）违法行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六十三条规定的情形，我局将按照

法律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拘留。

我局将自☑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□责令改正期限届满三十日内对你（单位）违法行为

的改正情况实施复查。若复查时发现你（单位）拒不改正的，我局可根据违法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赋

予环保部门的监管措施：1、依据国家、省和特区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对你（单位）实

施按日连续处罚；2、依法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

你（单位）在我局实施复查前，可以向我局报告整改情况，并附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
你（单位）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或者深圳市

龙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胡烨炜

联系电话：29536303

单位地址：商会大厦 712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龙华管理局

2023 年 3 月 15 日

（此决定书一式三联，第一联区局存档，第二联检查单位存档，第三联交当事人）


